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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箭区市场监管局

关于印发《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局各股室，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知识产权咨

询服务窗口：

现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作机制》印发给你们，请按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

茅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 月 5 日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作机制

为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促进知识产权强区建设，根

据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快知识产权强区

建设的通知》文件等要求，整合知识产权服务资源，优化知

识产权服务供给，现建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作机制。

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作职责

1.配备从业人员和基础设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所属园

区或机构领导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安装统一的宣传标识、

形象墙、资源数据库展示牌和服务指引牌等。加强对工作站

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置面积不小于 15 平方米的固定办公

场所，配备 1 至 2 名专职工作人员，配置上网计算机、打印

机等办公设备，保证工作站的相关工作有序运行。

2.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政策宣讲及业务培训,提高所在区域或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和能力。开展知识产权日常宣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3.开展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开展知识产权政策法规及业

务咨询，为服务对象提供政策指引和业务解答。坚持开展走

访调研，掌握服务对象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及困难，形成园区

工作档案，对接市区两级公共服务资源，形成快速沟通解决

机制。

4.开展知识产权业务辅导。为服务对象提供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及信息检索利用等业务辅导。引导服务对象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制度，推动跨区域、跨行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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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流和业务合作。

5.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

收集报告知识产权纠纷线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对接市区两级各类保护资源，实现快速维权。

6.立足工作站建设主体特点，开展特色服务。一是开展

高价值专利、优势商标、优质地理标志等培育引导工作；二

是协调人民调解、公证等相关知识产权保护资源，知识产权

纠纷化解成效显著；协助开展展会维权援助等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和执法工作；探索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及维权服务；

三是组织开展供需对接等活动，推动知识产权转化实施；协

助开展知识产权金融（如质押、保险等）服务等，促进知识

产权运用；四是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知识产权水平提升等；五是其他知识产权特色工作。

二、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首问负责制

首问责任人是指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服务对象来中心反映

情况、咨询业务、申请审批，各市场监管所、局各股室、区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窗口第一位被问到的工

作人员就是首问责任人；当有两位以上工作人员在一起被问到

时，职位高者为首问责任人。

首问责任人必须履行以下责任；

（一）对服务对象要办的业务，属于首问责任人业务范围

的，要在承诺的服务时限内，积极地予以办理；对于手续不齐

全或不符合规定的，要负责地向服务对象讲清楚需要补充的手

续、要求等。



（二）对前来咨询业务的服务对象；问到属于自己业务范

围的事项，要耐心给予讲解、说明，直到询问人听明白为止。

（三）对前来办事或咨询的服务对象所涉及的事项不属于

本所、股室、窗口管理、服务范围的，要热情地予以说明，并

向询问人指明办理该项业务的窗口或单位。不能使用“不知道”、

“不清楚”、“不归我管”等语言予以回绝。

（四）对前来投诉、举报以及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的，各市场监管所、局各股室、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知识

产权咨询服务窗口根据工作职责负责接待，并如实记录反映的

问题和反映人的情况，然后按程序上报处理。

（五）群众举报或发现首问责任人不履行责任的，由区市

场监管局办公室负责受理。经查实违反本规定者，按照有关规

定严肃处理。

三、一次性告知制度

1.一次性告知制是指公共服务对象到本局办事或电话

咨询有关办理事宜时，属于职能范围内的，首办责任人应当

一次性告知其所要办理事项的有关办理程序、方法及相关手

续的制度。

2.首办责任人对手续、材料不完备或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

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办的手续、材料或办理程序、受理时限。

3.对公共服务对象的诉求事项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的，应及时决定不予办理，同时应将不予办理的

理由、依据-次性告知办事人。



4.首办责任人在向公共服务对象一次性告知时，可采用口

头告知或书面告知形式，以口头告知的，应做书面记录。

5.对公共服务对象所办事项涉及多个部门或文件规定不

清的或在办理中遇到重大情况，首办责任人应及时向股室或局

领导报告，以便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告知工作的正常运行。

四、服务承诺制度

1.服务承诺是指根据区局的公共服务行为规范和工作职

能要求，将对外服务的有关事项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自觉接

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2.坚持一对一帮扶服务。确定知名企业知名品牌保护名单，

采取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一对一挂联方式，共同制订维权措施；

打击侵权假冒与保护名优产品相结合，通过约谈、指导以及告

诫等方式，指导企业守法经营。

3.本服务承诺制度适用于区局机关所有人员。

4.所有工作人员在对外服务工作中应文明礼貌，热情大方，

耐心细致，尽职尽责。

5.服务承诺有关制度和服务办事指南的有关内容在区级

政府网站和政务公开栏上向社会公示。

6.对实行服务承诺制度的考核和奖惩按相关规定实施。

7.区局办公室负责受理针对服务行为的投诉，并组织有效

投诉的认定工作。投诉受理电话: 0719-8693328



五、建立重点企业、行业协会、电子商务平台等开展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服，开展“双首席”、“双千”等送政策

进企业活动，帮助重点企业、行业协会、电子商务平台及时

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对商标申报、专利申报企业进行知识产

权风险防范培训，增强预防、保护和维权能力。

（一）畅通知识产权维权渠道。推动构建行业自律、调

解、仲裁、行政裁决、司法审判相联动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对重点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法律援助、快速授权

与维权指导，加强对重点企业产品进出口、参展等涉及知识

产权的保护和维权，为重点企业的重大疑难专利案件特别是

涉外知识产权争端提供咨询和帮助。

（二）指导行业协会设立知识产权联络小组，建立内部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根据内部协议，促成行业内双方当

事人达成和解，通过行业自律实现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与快速

维权；引导帮助行业协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行业内的

知识产权纠纷进行专业调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知识

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协会知识产权联络小组参加调解活动。

（三）指导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强与知

识产权权利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引导支持电商平台

设立知识产权投诉受理调解机构，规范受理调解工作程序。

对电商平台依法告知专利权人向专利行政部门投诉的案件，

积极向上级争取在法律框架内压缩办案时限，提高办案效率。



加强与电商平台协作，对电商平台调解的案件提供专利侵权

判定咨询服务。

（四）强化案件办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执法程序，快

速查处重点企业举报投诉的假冒商标、专利案件和重点企业

提起的商标、专利侵权纠纷案件。重点企业提出的商标纠纷

案件由区局执法大队和各监管所处理，专利纠纷案件由市局

处理，区局配合。


